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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分工

一、孙永刚同志牵头重点工作共 24 项。

1.生产总值增长 8%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5.5%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

以上。

牵头单位：发改局、财政局

配合单位：工信局、商务局、统计局、税务局、各镇街等

2.聚焦“一园一业一平台”，深层次推进烟台开发区松山

产业园建设，园区框架一年拉开、设施投入一步到位、园区发

展一流服务。

牵头单位：松山产业园管委

配合单位：发改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行政审批服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松山街道等

3.组建业达产业园开发公司，启动实施基础设施配套工

程，全面抓好水电气热等设施配套，完成园区道路改造提升和

管网铺设。

牵头单位：松山产业园管委

配合单位：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通局、综合行

政执法局、元融集团、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松山街道等

4.组建产业园管委会，推行“镇园合一”，强化要素供给，



— 2 —

严格准入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年内引进高质量项目 10 个以

上。

牵头单位：松山产业园管委

配合单位：发改局、工信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促进中心、生态环境分局、松山街道等

5.落实落细降本减负、纾困解难政策，拓宽政银企沟通渠

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全年减税降费 4 亿元以上。

牵头单位：财政局、税务局

配合单位：总工会、残联、科技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医保局、银监办、人民银行、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农商银行、烟台银行、

邮储银行等

6.抓实粮食安全工作。

牵头单位：发改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场监管局等

7.健全运营监管和风险评估机制，组建新国资平台公司，

优化资产整合，做大做强国有融资平台，释放集聚多元化投融

资需求供给。

牵头单位：财政局

配合单位：纪委监委、组织部、编办、发改局、人社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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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元融集团、

税务局、生态环境分局等

8.深度开展产业链招商，发挥产业园“飞地”优势，主动

对接央企、国企和三类 500 强企业，主攻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食品加工产业，精准招引项目。

牵头单位：松山产业园管委

9.抢抓国家、省市重大战略机遇，紧跟政策导向、资金投

向、项目走向，全力以赴“争政策、争资金、争项目”，年内

争取政策资金 25 亿元以上，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13 亿元以上。

牵头单位：发改局、财政局

配合单位：科技局、工信局、民政局、住建局、农业农村

局、文旅局等

10.加速人才引进和集聚，年内引进各类人才 600 名以上。

牵头单位：人社局

配合单位：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编办、团市委、侨

联、政府办、发改局、教体局、科技局、工信局、公安局、民

政局、司法局、财政局、自然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商务局、

文旅局、卫健局、行政审批服务局、金融服务中心、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税务局、各镇街等

11.实施营商环境创新提升工程，建立全周期服务企业机

制，健全“政企通”服务企业体系，构建“亲”“清”新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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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关系。

牵头单位：政府办

配合单位：发改局、教体局、科技局、工信局、公安局、

民政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

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旅局、卫健局、行政审批服务局、

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统计局、投资促进中心、民生

服务中心、大数据服务中心、税务局、生态环境分局、气象局、

人民银行等

12.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双全双百”工程，设立服务专区，

实现个人事项极简办、集成办，企业关联事项一链办、全域办。

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

配合单位：具有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的市直部门

13.深化“无证明办事”行动，推行“扫码亮证”“一码通

办”，推动“减证便民”向“无证利民”升级。

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

配合单位：具有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的市直部门

14.建成启用新政务服务中心，实施审批“闭环直通”，上

线运行“工程审批一手通”，延伸企业开办链条，扩宽服务广

度和深度。

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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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分局、

供电公司、元融集团等

15.对 80 个总投资 409 亿元的重点工程项目，推行“拿地

即开工”，年内 49 个项目建成投产、完成投入 155 亿元。

牵头单位：发改局、行政审批服务局

配合单位：各指挥部办公室、元融集团、各镇街等

16.年内实现消防站投入使用。

牵头单位：应急局

配合单位：消防救援大队等

17.持续增强电力保障，建设 500 千伏电力站、改造中低

压电网 130 公里。

牵头单位：供电公司

配合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官道

镇、观里镇、杨础镇、蛇窝泊镇、桃村镇、亭口镇、庙后镇、

松山街道等

18.正确认识和精准把握“碳达峰”“碳中和”，深化与金

融部门战略合作，新增绿色贷款 10 亿元以上。

牵头单位：人民银行

配合单位：财政局、生态环境分局、银监办等

19.加大扶持资金投入，落实财政补贴政策，精准施策稳

就业、促创业、控失业，城镇新增就业 600 人以上，城镇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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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控制在 4.4%以内。

牵头单位：人社局

配合单位：总工会、残联、发改局、教体局、工信局、公

安局、司法局、财政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农业农村

局、卫健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计局、税务局、人民银行、各镇街等

20.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

牵头单位：人社局

配合单位：人民法院、编办、总工会、残联、工信局、公

安局、民政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卫健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市场监管局、统计局、医保局、融媒体中心、大数

据服务中心、税务局、各镇街等

21.狠抓安全生产须臾不放松，卡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责任，落地落实

“四位一体”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方位开展督导检查，坚决

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

牵头单位：安全生产总指挥部办公室

配合单位：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镇街等

22.深化金融风险联合监测处置，落实联手打击逃废银行

债务机制，强化反洗钱协同作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牵头单位：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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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人民法院、检察院、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监管局、银监办、人民银行等

23.扎实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加强监

测预防，提高救援能力。

牵头单位：应急局

配合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气象局等

24.加快自然博物馆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牵头单位：元融集团

配合单位：文旅局等

二、刘海华同志牵头重点工作共 13 项。

1.聚焦文旅康养融合突破，着眼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提

升，依托长春湖区域 5A 级景区创建，精心打造牟氏庄园、白

洋河、太虚宫等景区，统筹全域旅游资源，培育旅游康养综合

体。

牵头单位：文旅局

配合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水务局、元融集

团、相关镇街等

2.接待游客总人数达到 740 万人次，实现消费总收入 45

亿元。

牵头单位：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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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力发展民宿旅游，充分挖掘农耕文化、温泉疗养、乡

村民俗、自然生态等特色资源，打造“果香人家”民宿品牌，

年内发展后许家、公山后等民宿景点 20 户以上。

牵头单位：文旅局

配合单位：公安局、住建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消防

救援大队、生态环境分局、相关镇街等

4.统筹推进新栖霞一中、新人民医院建设。

牵头单位：教体局、卫健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生态环境分局、元融集团、庄园街道等

5.创建“美丽庭院”2200 户以上。

牵头单位：妇联

配合单位：农业农村局、各镇街等

6.加快教育事业均衡发展，优化教育布局，做好新栖霞一

中规划新建，完成 2 处幼儿园建设，改建 3 处学校塑胶操场。

牵头单位：教体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生态环境分局、庄园街道、翠屏街道等

7.健全教师激励机制，加大绩效考核力度，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

牵头单位：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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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财政局、人社局等

8.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国家级卫生城市创建。

牵头单位：卫健局

配合单位：宣传部、总工会、团市委、妇联、政府办、发

改局、教体局、工信局、公安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

交通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融媒体中心、生态环境分局、庄园街道、翠

屏街道等

9.稳步实施新人民医院建设，中医院新区门诊扩建、病房

楼竣工投入使用。

牵头单位：卫健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元融集团、庄园街道等

10.强化镇街卫生院设施配套和服务水平提升，全域创建

省级卫生乡镇，全面开展标准化卫生室建设。

牵头单位：卫健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各镇街等

11.实施文体惠民工程，全民健身馆建成使用，全域建设

标准化综合文化站，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标率提升 20%

以上。

牵头单位：教体局、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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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

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举措、最果敢行动，全面筑牢疫情防控

坚固屏障。

牵头单位：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配合单位：教体局、工信局、公安局、住建局、民政局、

财政局、交通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旅局、卫健局、市

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等

13.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创新医保基金监管方式，扩

大医疗保险覆盖面。

牵头单位：医保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卫健局等

三、史大琛同志牵头重点工作共 13 项。

1.落实最严格保护制度，坚决遏制“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配合单位：公安局、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各镇

街等

2.巩固拓展“快递进村”成果，畅通农村生产消费“双循

环”。

牵头单位：交通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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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邮政公司等

3.实施“路网提升”工程，完成文化路、霞光路、翠屏路、

山城路等 9 条道路管网改造,跟进实施地下管网更新、延伸。

牵头单位：综合行政执法局

配合单位：公安局、住建局、供电公司、移动公司、联通

公司、电信公司、元融集团、庄园街道、翠屏街道等

4.实施“小区改造”工程，对 139 栋 5366 户老旧小区进

行改造升级。

牵头单位：住建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工信局、民政局、财政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庄园街道、翠屏街道等

5.实施“亮化美化”工程，扮靓东山体育场、苹果公园、

牟氏庄园等建筑景观，改造文化、龙腾广场休闲娱乐区，点亮

标志建筑及沿途景观。

牵头单位：综合行政执法局

配合单位：教体局、文旅局、供电公司、元融集团等

6.实施“洁净城市”工程，实现城区环卫市场化托管和城

乡环卫一体化，新改建城区公厕 15 座。

牵头单位：综合行政执法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各镇街等

7.实施“拆旧建新”工程，完成聚魁家园安置楼建设、回

迁安置，以及老旧区域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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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住建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审

批服务局、庄园街道、翠屏街道等

8.实施“全城暖冬”工程，实现城区集中供热全覆盖。

牵头单位：住建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审

批服务局、庄园街道、翠屏街道等

9.完成改造农厕 4435 户、清洁取暖 2.37 万户，实现镇驻

地污水主管网和镇街环卫托管服务全覆盖。

牵头单位：住建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相关镇街等

10.全力保障栖莱高速、烟栖线南延和威汕线绕城改建，

完成曲桃线、榆官线改造，编制实施公交客运发展规划，实施

“102030”工程，加快城乡公交一体化，构建全域交通路网。

牵头单位：交通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配合单位：发改局、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住建局、行政审批服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各镇街等

11.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完成砂石利用方案，整

合提升矿山企业、恢复治理矿山 12 处，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新增耕地 4200 亩以上。

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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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财政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应急局、生态

环境分局、元融集团、相关镇街等

12.严厉打击各类涉林违法行为，抓严抓实松材线虫病防

控、森林防火工作。

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配合单位：公安局、财政局、住建局、交通局、农业农村

局、应急局、综合执法局、邮政公司、供电公司、各镇街等

13.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放宽准入门槛，扩大申购群体。

牵头单位：住建局

配合单位：公安局、民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镇街等

四、于述东同志牵头重点工作共 3 项。

1.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严密防范和依

法打击违法犯罪。

牵头单位：公安局

配合单位：教体局、工信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

人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农业

农村局、文旅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信访局、税务局、邮

政局、银监办、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等

2.做实用好“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争创“全国信

访工作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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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信访局

配合单位：教体局、工信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

财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交通局、农业

农村局、商务局、卫健局、退役军人局、市场监管局、民生服

务中心等

3.持续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牵头单位：公安局

配合单位：司法局、财政局、住建局、卫健局、应急局、

消防救援大队、大数据服务中心、庄园街道、翠屏街道等

五、张湲苹同志牵头重点工作共 9 项。

1.聚焦工业经济突破发展，实施工业再造计划，推动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和建材、服

装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牵头单位：工信局

配合单位：政府办、发改局、科技局、财政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商务局、行政审批服务局、生态环境分局、各镇街

等

2.实施骨干企业培育工程，鼓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推进

14 个总投资 7.1 亿元的技改项目，年内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企

业达到 20 家。

牵头单位：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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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财政局、统计局、各镇街等

3.实施中小微企业成长行动，引导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年

内“小升规”企业 3 家以上，“瞪羚”“专精特新”企业达到 13

家。年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以上。

牵头单位：工信局

配合单位：统计局、税务局、相关镇街等

4.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落实激励扶持政策，营造尊重关

爱支持企业家浓厚氛围。

牵头单位：工信局

配合单位：政府办、发改局、科技局、公安局、财政局、

人社局、住建局、交通局、商务局、文旅局、应急局、审计局、

市场监管局、医保局、税务局、生态环境分局等

5.全面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全年电商销售苹果、大

樱桃 13 万吨，跨境电商实现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

牵头单位：商务局

配合单位：政府办、财政局、交通局、农业农村局、各镇

街等

6.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高标准创建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培育烟台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2 个，年内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38 家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 33%以上。

牵头单位：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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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松山街道、

相关镇街等

7.深化“走出去”与“引进来”互动，突出产业链招商、

专业招商、以商招商，引进过 10 亿元项目 5 个以上、过亿元

项目 10 个以上。

牵头单位：投资促进中心

配合单位：市政府各部门、各镇街等

8.增设 5G 基站 10 个。

牵头单位：工信局

配合单位：大数据服务中心、各镇街等

9.强化食药安全监管，扎实做好省级食安城年度复审工

作，以“四个最严”要求，狠抓食药安全全链条管控，促进监

管水平提档升级。

牵头单位：市场监管局

配合单位：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综合执法局、

各镇街等。

六、谷方磊同志牵头重点工作共 18 项。

1.聚焦苹果全产业链提升，突出品牌引领、品种改良、数

字赋能、价值提升，加快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栖霞苹果产业

研究院等平台整合提升。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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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科技局、相关镇街等

2.抓好老龄果园改造和示范园建设，更新改造老龄果园 12

万亩，打造智慧果园 3000 亩，建设示范园 2600 亩以上。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各镇街等

3.实施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新增县级以上示范

社 15 个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10 个以上。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务局、市场监

管局、金融服务中心、市联社、税务局、人民银行、各镇街等

4.以美丽乡村“百村示范工程”为抓手，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及美丽乡村三年建设行动。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纪委监委、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

妇联、公安局、财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

交通局、水务局、文旅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分局、

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元融集团、各镇街等

5.年内连片打造示范片区 14 个、示范村 100 个，创建省

级示范村 3 个。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纪委监委、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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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公安局、财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

交通局、水务局、文旅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分局、

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元融集团、各镇街等

6.抓实粮食生产工作。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场监

管局、各镇街等

7.完成 626 个村自来水入户工程。

牵头单位：水务局

配合单位：各镇街、元融集团等

8.完成 599 个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置。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分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元融集团、各镇街等

9.全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巩固中央和省环保督察

及“回头看”交办问题整改成效。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分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工信局、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

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各镇街等

10.全程推进“河湖长”制，编制全域水系设计方案，对

43.7 公里的清水河、蚬河河道实施整体化提升，打造省级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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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河湖 10 公里以上，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66 座。

牵头单位：水务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分局、元融集团、

各镇街等

11.严格环境准入、生态修复要求，推进生态保护融合发

展。加大执法力度，狠抓能源结构调整、烟尘扬尘整治，保持

空气质量优良度领先地位。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分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工信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住建局、交通局、行政审批服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公路建

设养护中心、各镇街等

12.坚决守护烟台“主水塔”，强化水环境质量综合治理，

省、市级控制断面水质全部达标。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分局

配合单位：住建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各镇街等

13.持续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全域实施反光膜、农业

废弃物集中回收清理，打造绿色生态农业样板。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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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分局、公路建设

养护中心、各镇街等

14.积极应对老龄化考验，探索多元化养老模式，规范社

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城市社区照料中心运营和管理。

牵头单位：民政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庄园街

道、翠屏街道等

15.扎实推进殡葬改革，落实各项惠民政策。

牵头单位：民政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公安局、财政局、人社局、交通局、

卫健局、市场监管局等

16.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供养救助制度，提高救助保障标准。

牵头单位：民政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医保局、各镇街等

17.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健全监测帮扶机

制，确保脱贫成果质量高、成色足、可持续。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残联、教体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卫健局、医保局、

广电网络分公司、各镇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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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建设高标准农田 1.27 万亩。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松山街道、官道镇、西城镇、蛇窝泊镇、寺口

镇、杨础镇等

七、指挥部牵头重点工作共 3 项。

1.实施“三河治理”工程，进行商业街区域征迁、古镇都

改造及临河征迁、印染厂区域改造、河道治理和桥梁改建。

牵头单位：“三河”综合治理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2.滨湖新区围绕“扩容提能”，加快征迁安置和“四纵五

横”路网建设。

牵头单位：滨湖新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3.稳步推进老岚水库建设，接续做好征迁安置工作，加快

移民安置点建设。

牵头单位：民生指挥部城市建设项目工作专班


